
① 2023年度公司向前五大材料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额

1 安徽中洋皮革科技有限公司 皮料 4,264.99

2 德州市鑫华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底材 2,229.99

3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皮料 1,818.93

4 温州市中原皮塑有限公司 皮料 1,218.71

5 漯河冠欣鞋材有限公司 鞋垫 921.80

合 计 10,454.42

② 2023年度公司向前五大成品鞋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额

1 广州市晨日鞋业有限公司 皮鞋 12,000.74

2 永嘉麦嘉达鞋业制造有限公司 皮鞋 5,806.00

3 浙江华都鞋业有限公司 皮鞋 2,571.60

4 温州市舒日来鞋业有限公司 皮鞋 1,820.97

5 永嘉县新弘鞋业有限公司 皮鞋 1,564.52

合 计 23,763.83

③ 2023年度公司向前五大代理品牌供货方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额

1

泉州市利德凯商业有限公司 斯凯奇运动鞋 11,932.72

斯凯奇（太仓）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斯凯奇运动鞋 5,938.23

泉州斯凯奇贸易有限公司 斯凯奇运动鞋 89.24

2 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彪马运动鞋 6,068.83

3 亚瑟士（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亚瑟士运动鞋 2,767.99

4 宁波乐卡克服饰有限公司 乐卡克运动鞋 1,841.23

5 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耐克运动鞋 392.83

合 计 29,031.07

4.库存商品周转情况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2023年度，公司库存商品周转率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年度营业成本 2023年末库存商品余额 库存商品周转率 经销模式收入占比

红蜻蜓 155,867.54 50,075.18 2.93 38.97%

天创时尚 48,285.25 30,774.25 1.48 8.66%

哈森股份 36,538.03 36,369.55 0.97 4.33%

同行业平均 / / 1.79 17.32%

公司 173,651.76 75,060.09 2.26 17.93%

如上表所示，2023年度，公司库存商品周转率介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鞋服

行业的库存商品周转率主要受经销模式占比影响，一般来说，经销模式占比越低则库存商品周转率越低，公司

的经销模式收入占比介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与库存商品周转率的趋势基本一致。

公司库存商品余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保持较高库存商品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与主营业务销

售相匹配。

5.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测算依据及过程，相关会计政策是否具有一致性

2023年末、2022年末和2021年末，公司存货库龄结构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对比如下：

库 龄

2023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占比

1年以内 58,160.34 2,162.19 55,998.14 3.72% 75.13%

1-2年 15,742.88 771.12 14,971.76 4.90% 20.34%

2-3年 2,964.87 707.54 2,257.33 23.86% 3.83%

3年以上 543.14 257.73 285.41 47.45% 0.70%

合 计 77,411.24 3,898.59 73,512.65 5.04% 100.00%

（续上表）

库 龄

2022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占比

1年以内 65,576.20 1,817.43 63,758.77 2.77% 77.92%

1-2年 13,498.46 778.25 12,720.22 5.77% 16.04%

2-3年 2,772.96 983.76 1,789.20 35.48% 3.29%

3年以上 2,312.93 1,963.21 349.72 84.88% 2.75%

合 计 84,160.56 5,542.66 78,617.90 6.59% 100.00%

（续上表）

库 龄

2021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占比

1年以内 54,619.60 1,346.02 53,273.58 2.46% 76.79%

1-2年 11,029.19 604.37 10,424.82 5.48% 15.51%

2-3年 3,990.39 1,245.46 2,744.93 31.21% 5.61%

3年以上 1,492.45 1,291.48 200.97 86.53% 2.10%

合 计 71,131.63 4,487.34 66,644.29 6.31%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2年以内，占比超过90%。 2023年末存货余额有所下降，库龄2年以上

存货占比下降至4.53%，其中库龄3年以上的存货占比为0.70%，同比下降2.05%，主要系公司通过尾货处理、特

卖等方式将消化该部分存货，剩余库龄2年以上的存货多为基础鞋款，存货可变现净值高于尾货、特卖鞋款，故

库龄2年以上存货的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有所下降。 2022年末存货余额增加18.32%，主要系库龄2年以内存货增

加，但同时库龄3年以上的存货增加820.48�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及公司存货的会计政策，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量。 因公司存货数量繁多、单价较低，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类别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

具体测算存货可变现净值时，以公司产成品料号中对应的生产年份计算产成品的上市年限，分为1年以内、1-2

年、2-3年以及3年以上，按鞋款类别将产成品分为男单鞋、女单鞋、男棉鞋、女棉鞋、男凉鞋、女凉鞋、皮具及配

件，将产成品按上市年限以及大类分别计算其平均存货成本、平均销售单价，再加上销售税费后计算其可变现

净值。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若以前影响存货价值的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则

转回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若期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被领用并销售或直接销售，则转销原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公司对于计提或转回的跌价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对于转销的跌价准备计入营

业成本项目。受计提或转回以及转销金额的影响，公司2023年度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存货跌价准备较2022

年度有所减少。 具体如下：

库 龄

2023年度

期初数 本期计提或转回 本期转销 期末数

1年以内 1,817.43 344.76 2,162.19

1-2年 778.25 -7.13 771.12

2-3年 983.76 -276.22 707.54

3年以上 1,963.21 -207.57 1,497.91 257.73

合 计 5,542.66 -146.16[注] 1,497.91 3,898.59

（续上表）

库 龄

2022年度

期初数 本期计提或转回 本期转销 期末数

1年以内 1,346.02 471.41 1,817.43

1-2年 604.37 173.88 778.25

2-3年 1,245.46 -261.70 983.76

3年以上 1,291.48 977.25 305.52 1,963.21

合 计 4,487.34 1,360.83 305.52 5,542.66

[注]2023年度计提或转回金额合计为-146.16万元，系2023年年报列示在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中的24.68万元

及转回或转销中的转回金额170.84万元之差，与资产减值损失中存货跌价损失-146.16万元一致

如上表所示， 公司2023年末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3,898.59万元， 较2022年末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5,

542.66万元下降较多，主要系公司在2023年度通过尾货处理、特卖等方式将消化库龄在3年以上的存货，该部分

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有1,497.91万元随着销售而转销，减少存货跌价准备余额的同时冲减主营业务成本，剩余

存货规模有所下降，综合导致2023年度冲回存货跌价准备146.16万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公司对于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在2023年度未发生变更，具有一致性。

（3）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存货规模大等情况，说明针对公司应收账

款和存货真实性、减值计提准确性的核查情况和核查结论，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核查手段、核查范围、核查比例及

取得的主要审计证据。

会计师核查情况：

1.应收账款

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3个月以内 21,536.96 1,119.92 20,417.03

4-6个月 19,542.38 2,247.37 17,295.00

7-12个月 16,329.50 1,975.87 14,353.63

1-2年 31,011.69 4,558.72 26,452.98

2-3年 21,822.56 7,026.86 14,795.70

3年以上 1,908.88 1,908.88

合 计 112,151.96 18,837.62 93,314.34

1)应收账款真实性

① 核查情况

A.�结合对收入真实性核查关注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2023年度，公司各渠道销售收入及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渠 道 收入金额 核查金额 核查比例 核查说明

独立店（直营、合营店）

135,910.04

160,450.55 92.32%

公司聘请IT审计团队对2023年度公司自有品牌线

上销售B2C（Business�to�Customer）业务和线下

门店零售业务、代理品牌的线上业务进行收入相关

的信息系统审计，获取并复核管理层聘用的外部IT

审计专家的工作成果

商场店

线上

B2C 37,892.52

B2B （京东自

营、唯品会）

18,943.52 14,061.91 74.23%

对于京东自营和唯品会， 通过结算单确认收入，我

们获取了主要主体全部月份的结算单进行检查，并

与账面确认收入金额进行对比

团购 41,278.70 31,958.93 77.42% 针对团购业务，检查相关合同、签收单/物流单等

经销 54,705.25 32,893.26 60.13% 针对经销业务收入，检查相关合同、发货托运单等

出口 1,416.46 1,416.46 100.00%

获取电子口岸信息并与账面记录核对，并选取项目

检查销售合同、出口报关单、提单、销售发票等支持

性文件

合 计 290,146.49 240,781.11 82.99%

注：上表收入金额为扣除合营分成、商场扣点、电商平台扣点共计1.49亿元后的净额收入

如上表所示，我们根据公司各渠道收入确认方式的不同针对性的实施了以上核查程序，经核查，未见明显

异常。 对于经销业务收入，除上述核查外，我们还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a.�获取并复核IT审计专家对公司零售管理系统中115家经销商最终销售情况的多维度分析底稿（部分规

模较小的经销商交易数据未在PT系统中）。根据公司PT系统中留存的经销商终端销售订单7.41亿元，2023年度

经销商终端销售交易主要集中在15-16点和20-21点两个时间段，与常规门店营业和商场营业交易集中时段基

本相符；2023年度经销商终端销售单笔交易金额集中区间为200-1000元，符合消费特征，单笔大于5,000元的

交易额涉及2,654.93万元，占比3.59%，占比较小，单笔金额较大的订单多为经销商单日交易订单集中录入非交

易发生时实时录入所致；

b.�获取18家主要区域经销商零售管理系统进销存数据，并与公司销售情况进行核对，核查金额2.57亿元，

占主要经销商收入的68%，经核对，除温州众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外，经销商采购金额与公司销售金额基本一

致，温州众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差异原因系其从品牌方直接采购所致；

c.�选取12家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与关联方控制账户发生过资金往来的经销商进行走访，占与关联方控制账

户发生过资金往来经销商应收账款余额的86%，经走访未见经销商经营异常的情况；

d.�对主要经销商销售额进行函证，函证金额3.24亿元，回函占比95%，回函未见重大异常。

B.�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构成，关注公司应收账款变动的合理性；

2023年末，公司各渠道应收账款余额构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3年末 2022年末 变动率

经销商 84,675.50 89,149.37 -5.02%

团购客户 16,555.24 13,965.07 18.55%

商场 3,147.80 3,107.85 1.29%

电商平台 3,070.86 5,235.17 -41.34%

其他 4,702.57 4,290.56 9.60%

合 计 112,151.96 115,748.00 -3.11%

公司主要的应收账款为应收经销商、团购客户款项，本期随着经销商还款计划的执行，经销商应收账款有

所下降，随着团购业务销售收入增加，同时受团购客户结算周期影响，团购客户应收账款有所增加，其他客户应

收账款规模在1-1.5亿元之间，应收账款规模相对较小。

C.�对重要应收账款余额独立实施函证程序，对于未回函的应收账款，获取并检查相关销售合同、客户签收

单、发货托运单、提单、销售发票及收款凭证等支持性文件实施替代测试；函证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 112,151.96

发函金额 107,851.23

发函比例 96.17%

回函金额 87,580.40

回函比例 78.09%

替代测试比例 18.07%

回函及替代测试合计比例 96.17%

经函证，除部分团购客户因涉密、内部用印管理严格手续繁琐，导致团购客户回函偏低外，未见明显异常。

D.�对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经销商客户实施走访程序，关注经销商的经营情况、经销商对公司欠款的还款计

划及其执行情况，评价经销商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具体走访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 112,151.96

走访金额 66,257.96

走访比例 59.08%

经走访了解，相关客户对欠公司的款项均认可，并表示会按照还款计划还款，同时结合存货抽盘、店铺走

访，未见经销商异常经营的情况。

②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末的应收账款真实。

2）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准确性

① 核查情况

A.�了解与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

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B.� �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进行信用风险评估的相关考虑和客观证据，评价管理层是否恰当识别各项应收

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

C.� �对于以单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复核管理层对预期收取现金流量的预测，评价在预

测中使用的重大假设的适当性以及数据的适当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并与获取的外部证据进行核对；

D.�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的合理性；评价

管理层确定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合理性，包括使用的重大假设的适当性以及数据的适当性、相关性和

可靠性；测试管理层对坏账准备的计算是否准确；

a.�应收账款一一账龄组合的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 龄 计提比例(%)

3个月内 5.20

4-6个月 11.50

7-12个月 12.10

1-2年 14.70

2-3年 32.20

3年以上 100.00

b.�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的依据、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公司按照账龄迁徙率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包括确认历史回收率、结合前瞻性因

素调整预期回收率、计算迁徙率确认违约损失率，涉及到的参数有历史回收率、前瞻性因素调整比率。

为了在历史损失经验基础上反映当前预期， 公司基于以往经验和判断对预期回收率按照实际回收率乘以

一定比例进行修正。 账龄在1年以内的款项大多在账期内，即使款项有迁移至下期的可能性，但回款的可能性仍

较高，1年以内的款项预期回收率为实际回收率乘以95%，随着账龄变长，应收账款的回款可能性有所降低，故

公司在历史回收率的基础上，原则上按各账龄段的回收率递减的趋势进行调整。 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账龄

历史平均

回收率(A)

前瞻性因

素调整(B)

2023年预期

回收率

(C=A*B)

2023年末迁徙

至

迁徙率(D=1-C) 违约损失率

最终违约损

失率(取整)

3个月内 68.47% 95.00% 65.05% 1-2年 34.95% J 5.15% P=J*M 5.20%

4-6个月 23.19% 95.00% 22.03% 1-2年 77.97% I 11.50% O=I*M 11.50%

7-12个月 19.18% 95.00% 18.22% 1-2年 81.78% H 12.06% N=H*M 12.10%

1-2年 61.63% 88.00% 54.24% 2-3年 45.76% G 14.74% M=G*L 14.70%

2-3年 94.14% 72.00% 67.78% 3年以上 32.22% F 32.22% L=F*K 32.20%

3年以上 7.37% / / 3年以上 100.00% E 100.00% K=E 100.00%

注：3年以上迁徙率直接设定为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2-3年应收账款历史平均回收率较高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经销商款项，应收

经销商款项占比75.50%，公司对经销商采用信用额度的信用政策，在信用额度范围内经销商往往先回款账期较

长的款项，加之2023年经销商按照还款计划回款，导致账龄2-3年的应收账款历史平均回收率高于其他账龄段，

因经销商还款计划仍在执行中，账龄1-2年的应收账款仍在回款中，该账龄段历史平均回收率有所下降，从而导

致2-3年损失率由上期的37.5%下降至本期的32.20%，1-2年损失率由上期的13.00%上升至本期的14.70%，账

龄1年以内应收账款损失率随着历史平均回收率及1-2年、2-3年损失率的变动而变动。

E.�对重要应收账款余额独立实施函证程序，并抽取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实施走访程序；具体函证和走

访比例详见本说明二(三)1之说明；

F.�对于应收账款余额占比较高的经销商应收账款，获取公司与经销商制定的还款计划，检查还款计划在报

告期内及期后的执行情况；

G.�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分析；

2023年12月31日公司账龄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账 龄

同行业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注1]

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

红蜻蜓 哈森股份[注2] 天创时尚[注3]

3个月内 5.00 0.00 4.36 5.20

4-6个月 5.00 0.02 4.36 11.50

7-12个月 5.00 0.02 4.36 12.10

1-2年 10.00 0.49 84.48 14.70

2-3年 40.00 0.74 77.30 32.2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1]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取自其2023年年度报告

[注2]哈森股份2023年未列报3年以上账龄的计提比例，此处3年以上预期信用损失率沿用其2022年年报数

据

[注3]天创时尚取自其应收商城、经销商及电商客户款组合超信用期各账龄计提比例，2023年未列示超信用

期2-3年账龄的计提比例，此处计提比例沿用其2022年年报数据

如上表所示，天创时尚主要的应收账款为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占其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86.76%，该部

分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0.98%， 哈森股份因直营占比较高各账龄段预期信用损失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为

增加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可比性，以下主要就公司与红蜻蜓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对比说明。

公司账龄在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高于红蜻蜓， 账龄2-3年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略低

于红蜻蜓，虽然从各账龄段来看，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与红蜻蜓存在差异，但公司账龄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

79%，整体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相对谨慎。 公司与红蜻蜓预期信用损失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

主要为应收经销商款项，公司对经销商采用信用额度的信用政策，在信用额度范围内经销商往往先回款账期较

长的款项，因此导致2-3年的款项应收账款回收率高于其他账龄段，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的2-3年的应

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而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的应收账款回收率相对低于2-3年的

应收账款，从而导致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偏高。

②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3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准确。

2.存货

2023年末，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占比（%）

库存商品 75,060.09 3,835.59 71,224.50 96.96

在产品 1,214.10 12.21 1,201.89 1.57

原材料 703.79 50.79 653.00 0.91

发出商品 430.16 430.16 0.56

委托加工物资 3.10 3.10 0.00

合 计 77,411.24 3,898.59 73,512.65 100.00

公司期末存货主要由库存商品、在产品、原材料等构成，其中库存商品占比96.96%。

1）对存货真实性的核查

① 核查情况

A.�了解公司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相关控制的设计，识别关键的控制点，并对关键控制的有效性进行

测试，评估关键证据的完整性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B.�实施存货监盘程序

a.访谈公司仓库管理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的存货内容、性质、各存货项目的重要程度、存放场所

及日常存货盘点的 具体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

b.报告期各期末，获取公司相关盘点计划，了解仓储地点及库存状态，并制定监盘计划，按照监盘计划实施

监盘程序；

c.观察管理层制订的盘点计划的执行情况、检查存货现场的摆放情况、观察存货盘点人员是否按照既定的

盘点计划实施盘点程序、对整个盘点过程实施恰当的监督；

d.关注存货的状况，观察公司是否已经恰当区分所有毁损、陈旧、过时及残次的存货；

e.抽取部分存货品种与盘点人员进行复盘；选取存货明细表中存货追查至实物，以验证存货的存在认定，选

取现场实物与存货明细表进行核对，以验证存货的完整性；

f.�取得并复核公司编制的存货盘点报告、存货差异调整记录，复核存货盘点报告是否正确反映了实际盘点

结果、存货盘点结果与存货记录之间的差异是否已查明原因，并已调整存货记录；对监盘结果进行评价，对监盘

差异进行核查，形成存货监盘总结报告；

g.针对未在资产负债表日实施监盘程序的存货，获取盘点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的存货变动记录，测试记

录的准确性，并对盘点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的存货变动实施分析程序。 同时，选取部分存货项目，对盘点日与

资产负债表日之间的存货出入库实施双向检查。

h.存货抽盘比例

在存货监盘过程中执行抽盘，对存货盘点结果进行测试；抽盘所覆盖的存货比例占2023年12月31日存货余

额的37.92%，存货抽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12月31日

存货账面余额 77,411.24

存货抽盘余额 29,352.56

抽盘比例 37.92%

C.�选取2023年度采购金额占比较大的主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了解回函差异的原因并获取相关的支持

文件，未收到回函的供应商，获取并检查销售合同、送货单、发票及付款凭证等支持性文件实施替代程序；向主

要供应商采购金额的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

发函采购金额(A) 129,845.46

采购总额(B) 141,986.79

发函比例(C=A/B) 91.45%

采购回函金额(D) 101,319.07

回函比例(E=D/B) 71.36%

②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相关内控制度健全、有效，2023年末的存货真实。

2)�对存货减值计提准确性的核查

（A）核查情况

A.获取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了解公司存货减值准备的计提政策，评价和测试与存货跌价相关

的内控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B.获取公司存货库龄明细表，检查和分析库龄较长的存货内容、原因及变动趋势；

C.复核管理层以前年度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价管理层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D.选取项目复核管理层对存货估计售价的预测，将估计售价与历史数据、期后情况等进行比较；

E.评价管理层对存货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估计的合理性；

F.结合存货监盘，检查期末存货中是否存在呆滞、残次等情形，评价管理层是否已合理估计可变现净值；

G.获取公司的存货减值测试资料，重新计算存货减值是否准确；⑧ 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检查其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分析与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日 期 公司名称 存货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2023年12月31日

红蜻蜓 54,706.81 5,286.13 9.66%

天创时尚 33,921.42 1,728.01 5.09%

哈森股份 37,341.48 4,581.14 12.27%

平均值 / / 9.01%

公司 77,411.24 3,898.59 5.04%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取自其2023年年度报告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系存货库龄结构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②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认为公司2023年末的存货减值金额计提准确。

（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充分、准确，常年保持高额应收账款主要受公司早期以省级经销

为主的销售模式影响，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保持较高库

存商品主要系公司直营比例较高所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匹配，符合行业惯例，与主营业务销售相匹配；

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相关会计政策具有一致性。

三、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5.65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1.81亿元；报告期内新增应付票据1.32亿

元，主要系新增银行承兑汇票；应付账款期末账面价值4.78亿元，其中货款金额为4.32亿元；2023年公司财务费

用1709.96万元，其中，利息费用1282.22万元，较去年增加5.55%，利息收入492.41万元，较去年下降45.42%。

请公司：

（1）结合公司月度货币资金规模、利率水平、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说明近两年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

的匹配性和合理性，结合长短期借款等负债规模变化情况，说明利息费用变动的合理性；

（2）说明货币资金受限的具体情况，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是否存在

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3）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银行承兑汇票的原因、用途，是否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票据流转；

（4）补充披露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的名称、金额、账龄、形成原因、期后结算情况等，结合供应商

账期变动情况及当前结算政策、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及采购规模、本期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情况等因素，说明

公司常年保持高额应付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月度货币资金规模、利率水平、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说明近两年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

的匹配性和合理性，结合长短期借款等负债规模变化情况，说明利息费用变动的合理性。

1.�利息收入变动

2022年和2023年，公司分月的货币资金结存金额和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

全年月平均货币资金结存余额 48,738.99 45,040.89 8.21%

其中：协定存款月平均结存余额 22,287.00 28,336.64 -21.35%

利息收入 492.41 902.13 -45.42%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3年月平均货币资金结存余额较2022年增加8.21%，利息收入下降45.42%，主要系公

司协定存款平均利率自2.79%下降至1.94%， 享受协定存款利率的日平均存款金额由28,093.56万元下降至20,

756.02万元，协定利息收入下降近400万元，同时公司将部分协定存款转为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发生额自2022年

的13,200万元增长至2023年22,494万元，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科目，定期存款产生的投资收益

上升164万元所致。

2.�利息费用变动

2022年和2023年，公司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主要由贷款利息和租赁相关利息费用两部分组成，主要构成

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

贷款利息 148.64 338.62 -56.10%

租赁相关利息费用 1,133.57 876.21 29.37%

合 计 1,282.22 1,214.83 5.55%

短期借款发生额 13,600.00 22,580.00 -39.77%

如上表所示，公司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2023年较2022年增加5.55%，主要受贷款利息下降和租赁相关利

息费用上升综合影响所致。 贷款利息下降系2023年短期借款下降所致，与该等有息负债规模的变动匹配。 租赁

相关利息费用上升主要系随着公司战略升级的逐步开展，为掌握核心店铺资源，维持并拓展线下终端零售市场

规模，本期公司自营店铺数量增加339家，导致的租赁相关的利息费用增加。

（2）说明货币资金受限的具体情况，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是否存在

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截至2023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受限原因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科技支行 3303041060000004416 1,600.00 票据保证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黄田支行 19240662150000010 20.00 票据保证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黄田支行 19240662100000852 20.00 票据保证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黄田支行 19240662500000850 20.00 票据保证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 57790264021100023 5.00 票据保证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 376676269337 19.39 票据保证金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科技支行 3303041060000005991 1,325.81 票据保证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人民路支行 8110801052902543730 0.09 票据保证金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科技支行 3303040160000566512 4,901.22 定期存款质押开具票据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科技支行 3303040160000566074 5,106.29 定期存款质押开具票据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270082820005468710 1,605.44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510001240410 502.71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 1203285014200008177 3,005.88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合 计 18,131.83

除上述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不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或资金实际被他方使用的情况，不存在与

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3）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银行承兑汇票的原因、用途，是否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票据流转。

公司基于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环境， 于2023年将主要供应商的结算政策由原来的到期付现调整为到期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该等新增银行承兑汇票用途均为支付供应商货款。 202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前五大供应商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期末金额 类型 期限

是否为

关联方

1 永嘉麦嘉达鞋业制造有限公司 1,311.24 成品鞋供应商 6个月 否

2 广州市晨日鞋业有限公司 1,194.69 成品鞋供应商 6个月 否

3 浙江星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456.54 成品鞋供应商 6个月 否

4 浙江华都鞋业有限公司 452.45 成品鞋供应商 6个月 否

5 温州瓯运鞋业有限公司 424.36 成品鞋供应商 6个月 否

合 计 3,839.29

如上表所示，公司应付票据前五大供应商系公司成品鞋供应商，公司票据结算的款项均系基于合同应支付

的货款。 公司自2023年10月开始票据结算业务，相关票据结算均基于采购业务发生，不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票据流转。

（4）补充披露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的名称、金额、账龄、形成原因、期后结算情况等，结合供应商

账期变动情况及当前结算政策、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及采购规模、本期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情况等因素，说明

公司常年保持高额应付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1.�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的名称、金额、账龄、形成原因、期后结算情况

2023年末，公司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

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期后结算情况 是否为关联方

1 安徽中洋皮革科技有限公司 1,157.90 1年以内 采购皮料 结算完毕 否

2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7.72 1年以内 采购皮料 结算完毕 否

3 浙江华都鞋业有限公司 912.12 1年以内 采购成品鞋 结算完毕 否

4 温州市中原皮塑有限公司 859.58 1年以内 采购皮料 结算完毕 否

5 温州市康森鞋底有限公司 780.48 1年以内 采购底材 结算完毕 否

合计 4,757.80

注：期后结算情况统计至2024年5月31日

2023年末，公司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系公司主要原材料皮料和底材以及成品鞋供应商，账龄均在一年

以内，期后均已结算完毕。

2.�结合供应商账期变动情况及当前结算政策、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及采购规模、本期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

情况等因素，说明公司常年保持高额应付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基于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环境，在2023年将主要供应商的账期和结算政策由原来的90+5天到期后

电汇调整为90+5天到期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2023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采购占比约为67%的皮料和底材两大类原材料

采购价格分别下降11.21%和8.19%。 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是导致公司整体采购规模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 公司

2023年末的应付账款余额较2022年末下降，与2023年度的整体采购规模下降匹配，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变动

采购金额 141,986.79 150,915.57 -5.92%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47,776.08 56,991.50 -16.17%

公司本期生产经营活动和业务拓展情况较上期无重大变化。

公司保持较高金额的应付账款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符合行业惯例。 2023年度，公司应付账款规

模和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应付账款 营业成本 应付账款周转率

红蜻蜓 44,132.16 155,867.54 3.49

天创时尚 10,004.01 48,285.25 5.02

哈森股份 9,383.51 36,538.03 3.88

同行业平均 21,173.23 80,230.27 4.13

公司 47,776.08 173,651.76 3.31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3年度应付账款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系公司代理的运动品牌业务的采购

一般为预付款模式所致。

综上，公司应付账款规模与采购规模和供应商的结算政策相匹配，应付账款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系公司采购业务中存在预付款模式的运动品牌采购所致，公司应付账款规模不存在偏高的情形，维持该等规模

的应付账款符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行业惯例。

（5）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近两年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匹配，利息收入的变动具有合理性；公司利息费用变动主要受短期借

款规模变化和租赁摊销影响，具有合理性；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不存

在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公司报告期内新增

银行承兑汇票主要系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不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票据流转；公司应付账款规模与采购规模

和供应商结算政策吻合，应付账款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系公司采购业务中存在预付款模式的运动品牌

采购所致， 公司应付账款规模不存在偏高的情形， 维持该等规模的应付账款符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行业惯

例。

四、公司近期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1年-2022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关联方存在对公司的大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其中，2021年累计发生额为1.67亿元，2022年累计发生

额为9500万元，前述金额目前已归还。 此外，2021年-2023年，公司还存在未按时披露关联交易等事项。 前述事

项表明，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请公司：

（1）结合违规事项具体背景，公司及相关方应当尽快整改有关违规问题，并详细披露整改过程及进展情

况；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全面自查，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信息披

露违规等事项，并说明自查过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应当认真吸取教训，切实整改资金占用等违规问

题，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上一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保留意见及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请公司和年审会计

师结合相关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逐一说明消除原因、具体整改措施、认定消除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对应

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

公司回复：

（1）结合违规事项具体背景，公司及相关方应当尽快整改有关违规问题，并详细披露整改过程及进展情

况。

1.违规事项具体背景

① 关联方资金占用

2021年-2022年，在王振滔的组织、安排下，公司通过第三方将公司资金转给由王振滔控制的温州市瓯海

南白象如飞鞋服店（以下简称“南白象” ）、永嘉县奥光鞋店（以下简称“奥光” ），上述行为构成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其中，2021年累计发生额16,699.98万元，期末余额4,153.96万元，占公司当期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82%、1.20%；2022年累计发生额9,500.00万元，期末余额2,603.00万元，占公司当期净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3.23%、0.88%。 截至2024年3月28日，占用资金及利息已归还。 2021年、2022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如下：

A.� 2021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2021年，公司通过第三方将公司资金转给由王振滔控制的账户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发生时间 第三方名称

资金最终占用

方

2021年度新增

占用金额

2021年度归还金

额

归还时间[注4]

2021/1/4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142.60 2022年

2021/1/4 绵阳市涪城区奥虹鞋店 王振滔 60.12 2022年

2021/1/4 雅安市雨城区丹雅鞋店 王振滔 61.16 2022年

2021/1/4 益阳市赫山区益奇鞋店 王振滔 113.09 2022年

2021/1/4 永嘉县瓯北街道龙威鞋店 王振滔 72.88 2022年

2021/1/4 永嘉县瓯北街道微微皮鞋店 王振滔 50.28 2022年

2021/3/18 佛山市南海区睿婕鞋店 王振滔 145.85 2022年

2021/3/18 福清市玉屏街道林秀芳鞋帽店 王振滔 190.11 2022年

2021/3/18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雄伟鞋店 王振滔 149.89 172.83[注1] 2021年、2022年

2021/3/18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125.32 117.17 2021年、2022年

2021/3/18 合肥市瑶海区章奥鞋业店 王振滔 97.59 52.47 2021年、2022年

2021/3/18 黄石港区柯青皮具生活馆 王振滔 99.99 54.77 2021年、2022年

2021/3/18 镜湖区奥玲鞋店 王振滔 198.54 110.37 2021年、2022年

2021/3/18 南昌市青云谱区王府井火火运动鞋店 王振滔 100.55 48.63 2021年、2022年

2021/3/18 南京市浦口区吴喜梅皮鞋店 王振滔 197.02 105.58 2021年、2022年

2021/3/18 青山湖区任梅皮鞋店 王振滔 198.37 164.61 2021年、2022年

2021/3/18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奥玲鞋帽店 王振滔 148.55 2022年

2021/3/18 上海市金山区信妙鞋帽店 王振滔 149.52 66.63 2021年、2022年

2021/3/18 上海市青浦区奥丽皮鞋店 王振滔 150.22 165.22[注1] 2021年、2022年

2021/3/18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奥菱鞋店 王振滔 150.44 100.00 2021年、2022年

2021/3/18 台州市黄岩月娥鞋店 王振滔 110.00 59.91 2021年、2022年

2021/3/18 义乌市奥合鞋行 王振滔 96.22 55.23 2021年、2022年

2021/3/18 益阳市赫山区益奇鞋店 王振滔 100.56 85.44 2021年、2022年

2021/3/18 永嘉县瓯北街道微微皮鞋店 王振滔 91.95 81.86 2021年、2022年

2021/3/18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100.03 83.82 2021年、2022年

2021/3/24 船山区红芹鞋店 王振滔 42.29 2022年

2021/3/24 佛山市南海区睿婕鞋店 王振滔 145.85 2022年

2021/3/24 福清市玉屏街道林秀芳鞋帽店 王振滔 190.11 2022年

2021/3/24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雄伟鞋店 王振滔 149.89 2022年

2021/3/24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125.32 2022年

2021/3/24 合肥市瑶海区章奥鞋业店 王振滔 97.59 2022年

2021/3/24 黄石港区柯青皮具生活馆 王振滔 99.99 2022年

2021/3/24 金牛区武跃帅鞋店 王振滔 58.44 168.11[注2] 2021年、2022年

2021/3/24 镜湖区奥玲鞋店 王振滔 198.54 2022年

2021/3/24 绵阳市涪城区奥虹鞋店 王振滔 48.90 48.90 2021年

2021/3/24 南昌市青云谱区王府井火火运动鞋店 王振滔 100.55 2022年

2021/3/24 南京市浦口区吴喜梅皮鞋店 王振滔 197.02 101.16[注3] 2021年、2022年

2021/3/24 青山湖区任梅皮鞋店 王振滔 198.37 52.79[注3] 2021年、2022年

2021/3/24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奥玲鞋帽店 王振滔 148.55 2022年

2021/3/24 上海市金山区信妙鞋帽店 王振滔 149.52 2022年

2021/3/24 上海市青浦区奥丽皮鞋店 王振滔 150.22 2022年

2021/3/24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奥菱鞋店 王振滔 150.44 2022年

2021/3/24 台州市黄岩月娥鞋店 王振滔 110.00 2022年

2021/3/24 雅安市雨城区丹雅鞋店 王振滔 57.08 2022年

2021/3/24 宜昌市伍家岗区谭雪琼皮鞋店 王振滔 92.65 25.42 2021年、2022年

2021/3/24 义乌市奥合鞋行 王振滔 96.22 2022年

2021/3/24 益阳市赫山区益奇鞋店 王振滔 100.56 2022年

2021/3/24 永嘉县瓯北街道微微皮鞋店 王振滔 91.95 2022年

2021/3/24 正定县丽新鞋业专卖店 王振滔 100.65 26.69 2021年、2022年

2021/3/24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100.03 2022年

2021/4/1 福清市玉屏街道林秀芳鞋帽店 王振滔 394.72 394.72 2021/4/2

2021/4/1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1/4/2

2021/4/1 合肥市瑶海区章奥鞋业店 王振滔 429.68 429.68 2021/4/2

2021/4/1 黄石港区柯青皮具生活馆 王振滔 1,891.06 1,891.06 2021/4/2

2021/4/1 金牛区武跃帅鞋店 王振滔 200.00 200.00 2021/4/2

2021/4/1 南昌市青云谱区王府井火火运动鞋店 王振滔 487.20 487.20 2021/4/2

2021/4/1 南京市浦口区吴喜梅皮鞋店 王振滔 383.43 383.43 2021/4/2

2021/4/1 青山湖区任梅皮鞋店 王振滔 500.00 500.00 2021/4/2

2021/4/1 上海市金山区信妙鞋帽店 王振滔 1,628.02 1,628.02 2021/4/2

2021/4/1 上海市青浦区奥丽皮鞋店 王振滔 200.00 200.00 2021/4/2

2021/4/1 台州市黄岩月娥鞋店 王振滔 300.00 300.00 2021/4/2

2021/4/1 宜昌市伍家岗区谭雪琼皮鞋店 王振滔 295.59 295.59 2021/4/2

2021/4/1 义乌市奥合鞋行 王振滔 500.00 500.00 2021/4/2

2021/4/1 益阳市赫山区益奇鞋店 王振滔 593.70 593.70 2021/4/2

2021/4/1 永嘉县瓯北街道微微皮鞋店 王振滔 500.00 500.00 2021/4/2

2021/4/1 正定县丽新鞋业专卖店 王振滔 500.00 500.00 2021/4/2

2021/4/1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95.00 95.00 2021/4/2

2021/12/20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雄伟鞋店 王振滔 90.00 90.00 2021/12/21

2021/12/20 黄州区任盈鞋店 王振滔 180.00 180.00 2021/12/21

2021/12/20 金牛区武跃帅鞋店 王振滔 170.00 170.00 2021/12/21

2021/12/20 青山湖区任梅皮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1/12/21

2021/12/20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瑶尼豪康鞋帽店 王振滔 20.00 20.00 2021/12/21

2021/12/20 上海市青浦区奥丽皮鞋店 王振滔 190.00 190.00 2021/12/21

2021/12/20 宜昌市伍家岗区谭雪琼皮鞋店 王振滔 160.00 160.00 2021/12/21

2021/12/20 益阳市赫山区益奇鞋店 王振滔 170.00 170.00 2021/12/21

2021/12/20 永嘉县瓯北街道龙威鞋店 王振滔 350.00 350.00 2021/12/21

2021/12/20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170.00 170.00 2021/12/21

合计 16,699.98 12,546.02[注5]

[注1]归还金额为汇总数，对应2021/3/18、2021/3/24两次的占用金额，无明确对应关系，汇总列示

[注2]金牛区武跃帅鞋店归还金额大于占用金额，系其代其他往来单位归还款项

[注3]该两笔回款分别对应福州市长乐区航城奥乐鞋店回款101.16万元、东阳市吴宁乐乐鞋行回款52.79万

元，系代其他往来单位归还款项

[注4]归还时间中未列明具体日期的回款系分散回款，仅列示年份

[注5]截至2021年12月31日，王振滔尚未归还资金占用款4,153.96万元，该部分款项已于2022年结清

B.� 2022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2022年，公司通过第三方将公司资金转给由王振滔控制的账户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发生时间 第三方名称

资金最终占用

方

2022年度新增

占用金额

2022年度归还

金额

归还时间

2022/3/16 金牛区武跃帅鞋店 王振滔 200.00 200.00 2022/3/28

2022/3/16 南京市浦口区吴喜梅皮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东阳市吴宁乐乐鞋行 王振滔 70.00 70.00 2022/3/28

2022/3/16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雄伟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宿州市埇桥区慧艳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青山湖区任梅皮鞋店 王振滔 150.00 150.00 2022/3/28

2022/3/16 台江区中奥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镜湖区奥玲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黄州区任盈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宜昌市伍家岗区谭雪琼皮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16 上海市青浦区奥丽皮鞋店 王振滔 150.00 150.00 2022/3/28

2022/3/16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瑶尼豪康鞋帽店 王振滔 200.00 200.00 2022/3/28

2022/3/16 台州市黄岩伟玲鞋店 王振滔 80.00 80.00 2022/3/28

2022/3/16 永嘉县瓯北街道龙威鞋店 王振滔 250.00 250.00 2022/3/28

2022/3/16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23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50.00 50.00 2022/3/28

2022/3/23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雄伟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23 宿州市埇桥区慧艳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23 黄州区任盈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23 上海市青浦区奥丽皮鞋店 王振滔 50.00 50.00 2022/3/28

2022/3/23 永嘉县瓯北街道龙威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3/23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100.00 100.00 2022/3/28

2022/5/19 金牛区武跃帅鞋店 王振滔 500.00 500.00 2022/11/18

2022/5/19 东阳市吴宁乐乐鞋行 王振滔 220.00 220.00 2022/11/18

2022/5/19 益阳市赫山区益奇鞋店 王振滔 280.00 280.00 2022/11/18

2022/5/19 南昌市青云谱区王府井火火运动鞋店 王振滔 20.00 20.00 2022/11/18

2022/5/19 钟楼区五星君飞鞋店 王振滔 300.00 300.00 2022/11/18

2022/5/19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雄伟鞋店 王振滔 400.00 400.00 2022/11/18

2022/5/19 宿州市埇桥区慧艳鞋店 王振滔 300.00 300.00 2022/11/18

2022/5/19 青山湖区任梅皮鞋店 王振滔 80.00 80.00 2022/11/18

2022/5/19 台江区中奥鞋店 王振滔 300.00 300.00 2022/11/18

2022/5/19 镜湖区奥玲鞋店 王振滔 200.00 200.00 2022/11/18

2022/5/19 黄州区任盈鞋店 王振滔 300.00 300.00 2022/11/18

2022/5/19 宜昌市伍家岗区谭雪琼皮鞋店 王振滔 200.00 200.00 2022/11/18

2022/5/19 台州市黄岩伟玲鞋店 王振滔 300.00 300.00 2022/11/18

2022/5/19 杭州市上城区黄建乐鞋店 王振滔 500.00 500.00 2022/11/18

2022/10/9 温州路客贸易有限公司 王振滔 397.00 397.00 2022/12/27

2022/10/9 温州劲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王振滔 603.00 [注1] 2023/4/23

2022/11/1 温州劲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王振滔 2,000.00 [注1] 2023/4/23

合计 9,500.00 6,897.00

[注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款项尚有2,603.00万元款项未收回， 王振滔已通过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年4月23日直接回款至公司结清款项

② 关联方转移资源或义务形成的关联交易

A.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1年至2023年4月，王振滔利用公司影响力，与经销商协商，经销商将货款汇入王振滔控制的南白象、奥

光的银行账户，导致经销商回款至公司的时间滞后。 前述行为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累计发生额50,091.59万元，占公司当期净资产的14.45%；2022年累计发生额36,431.46万元，占公

司当期净资产的12.37%；2023年上半年累计发生额10,259.77万元，占公司当期净资产的3.46%。 截至2023年4

月14日，前述关联交易已停止开展。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3.6�条、第 6.3.7�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后及时披露，鉴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已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作出说明且该年报已经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明细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经销商名称 最终交易方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1-4月

宁波市海曙奥甬鞋业有限公司 王振滔 6,250.53 6,595.50 1,919.50

郑州康崛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5,867.70 3,658.10 1,477.80

嘉兴开屹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5,832.66 2,541.70 469.60

昆明慕莱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3,256.34 3,354.90 1,009.60

宿迁市新奥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王振滔 5,068.53 2,370.82

柳州市奥桂贸易有限公司 王振滔 3,059.63 3,343.80 828.00

重庆涛明鹄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2,709.51 2,589.80 618.70

武汉德楚力动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2,739.99 1,838.20 664.50

沈阳康健德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2,220.32 1,703.60 359.90

西安奥恒康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1,731.62 1,668.70 580.10

温州众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王振滔 1,702.74 827.63 234.70

包头市浙嘉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1,275.89 948.40 480.00

丽水市永尚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2,610.39 16.00

兰州新忠奥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1,387.87 889.50 275.40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多品体育用品商行 王振滔 1,163.76 908.90 314.30

深圳市万汇奇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1,460.33 753.23 143.07

乌鲁木齐新奥嘉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1,041.66 788.00 248.50

贵阳华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王振滔 1,126.50 536.30

青岛尧戈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滔 712.12 508.19 99.80

合 计 50,091.59 36,431.46 10,259.77

B．相关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已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 公司未及

时披露关联交易反映出公司在内部管理和信息披露流程方面的不足，在法律合规、公司声誉、管理效率、业务层

面及投资者信心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监管机构已对公司实施一系列的处罚措施，包括警告、通报批评及罚款。

公司已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进行全面自查和整改。

2.整改过程及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方自发现相关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以来，高度重视并督促公司积极与相关方沟通解决，

加强内部控制，切实整改落实相关问题。 具体整改过程与进展如下：

① 归还占用资金及停止关联交易

对于资金占用，王振滔已通过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康集团）于2023年4月归还占用款项。 对于关

联方转移资源或义务形成的关联交易，截至2023年4月14日，相关关联交易已停止开展。对于相关资金占用及关

联交易产生的利息，王振滔已通过奥康集团于2024年3月28日前归还。

② 加强对资金支付的审批管理工作，修改完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针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相关资金的收付主要系利用了非标准付款流程而发生，因此公司已严

控付款流程，避免非标准付款流程情形的再次发生，杜绝出现未按权限逐级审批而直接支付的情形。 公司现已

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执行资金支付逐级审批。 同时，公司规范各财务人员专岗专职，并对《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进

行修订，新增“第四章防止资金占用的管理” 以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

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此

外，公司明确资金审批程序与职责权限，并通过信息系统规范资金电子审批及支付流程。

③ 管控经销商信用政策

公司已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系统，对《经销商信用管理制度》《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等进行修订，以加强对

公司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和合规支付。 公司已向控股股东、经销商及相关关联方发函，明确告知其

与公司进行资金往来的相关管理要求，敦促前述主体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相关方严格履行有关承诺、不得擅

自使用或转移资金，明确告知一旦发现其存在违反承诺的行为，公司将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控股股东、经销商及

相关关联方已回函确认收到前述函件，确保知悉并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④ 全面自查公司决策权限

为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确保内控制度能够全面覆盖公司运营和日常管理，公司全面梳理了审批程序及

决策权限，对各部门决策权限进行自查，具体包括业务、人力、行政、财务等方面。 其中，业务类涵盖采购管理、供

应商管理、渠道管理等9项决策权限，依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新增符合业务的审批流程；人力类涵盖流程管理、

组织设计、人员调动等13项决策权限，依据公司业务发展，设置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组织架构、员工编制调整的

管控流程；行政类涵盖法律事务、审计监察、信息技术等6项决策权限，下放专利申请审批、合同档案借阅等权

限，提升工作效率；财务类涵盖资金与费用审批类等多项决策权限，禁用非标准付款流程。 此次修订的决策权限

对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加以明确，对各项业务的流程和操作予以规范。 公司将严格落实内部控制制度、

提高执行力度，确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运行。

⑤ 开展证券合规法律培训

公司联合外聘法律机构在公司视频会议室开展了《证券合规法律培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均现场参加此次学习。此次培训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阐述，强调

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和违法责任，旨在强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披露意识，提高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 公司未来将不定期开展相关合规培训。

⑥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签署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及奥康集团均已于2023年10月31日签订《关于

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公司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全面梳理公司相关制度，认真落实上述整改措施，全面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关键岗位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深入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持续加强内部管理，

规范公司运作，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的责任，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高质量发展。截至公司2023年年度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

事项整改，后续将长期持续进行规范。

3.违规事项形成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上述违规事项中的2021年度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2021-2022年度的关联交易以及由此导致计提的利息

等未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该等会计差错对2021年和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产生的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占资产总额/利润总额比

例

2021年12月31日/2021

年度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账款 -3,937.96 -0.90%

其他应收款 4,351.48 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53 -0.01%

资产总计 354.99 0.08%

未分配利润 354.99 0.0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54.99 0.08%

合并利润表项目

投资收益 241.47

信用减值损失 172.05

利润总额 413.52 9.68%

所得税费用 58.53

净利润 354.99

2022年12月31日/2022

年度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应收款 376.79 0.0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09 -0.01%

资产总计 319.70 0.07%

未分配利润 319.70 0.0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19.70 0.07%

合并利润表项目

投资收益 139.12

信用减值损失 -175.86

利润总额 -36.74 0.11%

所得税费用 -1.44

净利润 -35.30

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认为上述会计差错不属于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未进行追溯调整，相关影

响金额全部计入2023年度财务报表，具体分析如下：

①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第二十九章第六节、《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九章第

四节对如何判断前期差错的重要性给出了以下指引：

重要的前期差错，是指足以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正确判断的前

期差错。 不重要的前期差错，是指不足以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正确

判断的前期差错。

前期差错的重要性取决于在相关环境下对遗漏或错误表述的规模和性质的判断。 前期差错所影响的财务

报表项目的金额或性质，是判断该前期差错是否具有重要性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来说，前期差错所影响的财务

报表项目的金额越大、性质越严重，其重要性水平越高。

② 关于重要性的判断

公司上述会计差错系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及其计提的利息导致，资金占用本金仅影响2021年末的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的重分类， 关联交易未形成往来余额， 补计提的利息2021年度和2022年度分别为241.47万元、

139.12万元，综合考虑重分类对信用减值损失、递延所得税费用等的影响后，对损益的影响金额占对应期间利润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68%、0.11%，不足以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正确的判

断。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第二十九章第六节、《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

十九章第四节中的上述指引判断相关的会计差错不构成重要前期会计差错，因此未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所规定的追溯重述法予以更正，而是将更正该差错的影响数反映在

2023年度财务报表中。 公司的相关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全面自查，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信息披

露违规等事项，并说明自查过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应当认真吸取教训，切实整改资金占用等违规问

题，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023年4月，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年度报告，董事长王振滔向与会人员描述公司存在资金占用问题。公司因

2022年度内部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后续，公司陆续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问询函、通报批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的警示函。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

视此事，积极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沟通，要求尽快终止违规事项并尽快落实整改，全面自查以往年度是否存在相

关违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积极开展了自查整改工作，根据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查结果，公司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信息披露违规等

事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开展的具体自查过程如下：

1.成立自查小组：成立了由董事长牵头的专项整改工作小组并由其担任组长，全面统筹开展本次整改工作，

公司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联合部署下，由高级管理人员分别牵头各分管部门，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就是否还存在其他违规等事项开展全面自查。

2.自查计划的制定：明确自查范围和重点。 包括但不限于违规事件分析：全面梳理违规事件的背景、发生原

因及其影响；资金占用情况方面，检查资金流向，确认近三年是否存在资金被挪用或不当使用的情况；内部控制

制度方面，评估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运行的有效性，特别是财务和资金管理方面的制度是否健全；法律合规性方

面，核查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法律合规情况。

3.自查实施：

公司董事会详细检查了2021-2023年资金流动记录，重点核查大额资金流向及异常账户，确认是否存在资

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 核查相关资料及附注后， 明确公司除

2021-2023年期间发生的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外，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及未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全面评估，对制度中的缺陷和薄弱环节进行识别，检查公司相关合

同及法律文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经公司监事会自查，公司已全面修订审批程序及决策权限，并对各部门的决策权限进行完善，具体包括业

务、人力资源、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通过权限修订，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和合规性。上述相关

修订工作于2023年完成。 经自查，公司相关合同及法律文件的订立均严格遵守了公司内部流程。 为确保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持续有效性，监事会将不定期进行核查，并在必要时提出进一步改进建议，以不断提升公司的内

部管理水平。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深入调查违规事件的具体情况，了解其发生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并组织公司各部门

分析自查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 保证员工了解自查工作的重点和参与方式，增强员工的合规意识并积极配合自

查工作。

经自查，公司资金占用系通过非标准付款流程进行审批，出纳接收系统中资金支付指令并支付款项给第三

方所致。 因内部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导致公司资金支付存在缺陷，目前公司已对制度文件及业务审批权限进行

更新整改，通过信息系统进一步规范资金电子审批及支付流程，取消非标准付款流程，全部采用标准流程进行

付款审批。

4.致歉：针对公司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事项，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广大投资者

诚恳致歉！ 后续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提高管控水平，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加强监督和管理，保障信息披露的时效性，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3）上一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保留意见及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请公司和年审会计

师结合相关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逐一说明消除原因、具体整改措施、认定消除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对应

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

1.上一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本期消除情况

① 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其他资金往来事项

2021年和2022年，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振滔的组织、安排下，公司通过第三方将公司资金转给由王

振滔控制的南白象、奥光，上述行为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21年至2023年4月，王振滔利用上市公司影响力，与经销商协商，经销商将货款汇入王振滔控制的南白

象、奥光的银行账户，导致经销商回款至上市公司的时间滞后。 上述行为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

源或义务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A.�资金占用的整改情况

2021年至2022年，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振滔的组织、安排下，公司通过第三方将公司资金转给由王

振滔控制的南白象、奥光，上述行为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1年、2022年累计发生额

分别为16,699.98万元和9,500.00万元， 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在2023年4月23日归还完毕， 相关利息于

2024年3月28日归还完毕。

B.�关联方转移资源或义务形成的关联交易的整改情况

2021年至2023年4月，王振滔利用上市公司影响力，与经销商协商，经销商将货款汇入王振滔控制的南白

象、奥光的银行账户，导致经销商回款至上市公司的时间滞后。 上述行为属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

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2022年和2023年1-4月累计发生额分别为50,091.59万元、36,

431.46万元和10,259.77万元，截至2023年4月14日，上述关联交易已停止开展。 2024年3月28日，王振滔已通过

奥康集团支付完毕因上述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息。

公司已督促实际控制人全面停止上述关联交易、注销所有与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银行账户。 其中，南白象

账户已于2022年7月8日注销，奥光账户已于2023年10月19日注销。

同时，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公司认为上年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其他资金往来事项的保留事项在本年已消除。

② 经销商应收账款

A.�经销商应收账款真实性

公司对于经销商应收账款真实性的保留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包括：

a聘请IT审计机构对主要经销商2022年和2023年门店零售业务收入相关的信息系统进行IT审计；

b督促实际控制人与经销商解除资金代管协议，并与经销商全面对账确认相关债权；

c配合年审会计师对经销商的发货物流单据进行核查；

d协助年审会计师调取主要经销商的零售管理系统数据及协调安排对主要经销商的走访工作。

综上，公司认为上年经销商应收账款真实性的保留事项在本年得到消除。

B.�经销商应收账款可回收性

公司对于经销商应收账款可回收性的保留事项采取的措施包括：

a督促实际控制人与经销商解除资金代管协议，并与经销商全面对账确认相关债权；

b积极与经销商协商回款事宜，于2023年11月与经销商达成了分期还款计划并签署还款协议。 截至2024年

一季度末，该还款计划已执行完毕两期，分别为2023年第四季度末应收账款较制定计划时点下降1亿元和2024

年第一季度末应收账款较制定计划时点下降2亿元。

综上，公司认为上年经销商应收账款可回收性的保留事项在本年得到消除。

2.上一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涉及事项本期消除情况

公司针对上期内控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进行了全面自查及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①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清偿

2021年至2022年，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振滔的组织、安排下，公司通过第三方将公司资金转给由王

振滔控制的南白象、奥光，上述行为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1年、2022年累计发生额

分别为16,699.98万元和9,500.00万元， 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在2023年4月23日归还完毕， 相关利息于

2024年3月28日归还完毕。

② 关联方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已停止，相关账户已注销

2021年至2023年4月，王振滔利用上市公司影响力，与经销商协商，经销商将货款汇入王振滔控制的南白

象、奥光的银行账户，导致经销商回款至上市公司的时间滞后。 上述行为属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

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2022年和2023年1-4月累计发生额分别为50,091.59万元、36,

431.46万元和10,259.77万元，截至2023年4月14日，上述关联交易已停止开展。 2024年3月28日，王振滔已通过

奥康集团支付完毕因上述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息。

公司已督促实际控制人全面停止上述关联交易、注销所有与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银行账户。 其中，南白象

账户已于2022年7月8日注销，奥光账户已于2023年10月19日注销。

③ 补充披露关联交易

公司已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④ 完善相关内控制度

A.�资金支付审批流程完善

公司2021年和2022年支付款项给第三方系通过非标准付款流程进行审批，2023年已不存在通过该流程进

行付款的情况。 2023年7月，公司对制度文件及业务审批权限进行更新整改，通过信息系统进一步规范资金电子

审批及支付流程，取消非标准付款流程，全部采用标准流程进行付款审批。

B.�修改完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对相关财务人员岗位及《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进行规范，规范各财务人员专岗专职，公司对《货币资金管理

制度》进行了修订，新增章节“第四章 防止资金占用的管理” ，强调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违

法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⑤ 董监高培训学习

2023年7月，公司联合外聘法律机构开展了证券合规法律培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就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学习。 通过学习，进一步强化公司信息披露意识，提高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⑥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签署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及奥康集团均已于2023年10月31日签订《关于

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上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已在本期得到消除。

（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及相关方已就相关违规问题进行了整改，披露的整改过程及进展情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进行全面自查，未发现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信息披露违规等事项；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认真吸取教训，切实整改资金占用等违规问题，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公司2021年度和

2022年度与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相关的会计差错不足以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做出正确的判断，根据相关准则规定，不构成重要前期会计差错，因此未采用追溯重述法予以更正，而是将相

关差错的影响数反映在2023年度财务报表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上接B069版）

信息披露

2024/6/19

星期三

B070

Disclosure


